


1．本合同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陕西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的有关规定制定，旨在加强对项目的管理，保证项

目的顺利进行。

2．本合同书由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简称甲方）和农业

农村部食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杨凌）（简称乙方）共同签订。

3．本合同书未尽事项，可由当事人附页另行约定，并作为

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4．当事人使用本合同书时约定无需填写的条款，应在该条

款处注明“无”等字样。

5．本合同书一式肆份，甲方贰份，乙方贰份。



项目委托单位(甲方)：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地址：西安市北二环 739 号

邮编：710021

甲方负责人：张小平 联系电话：029-86138301

项目承担单位（乙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单位名称：农业农村部食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杨凌）

地 址：陕西省杨凌示范区西农路 22 号食品学院测试中心

单位开户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支行营业部

银行帐号：102810820826

乙方负责人姓名：吕欣 性别：男

身份证号：652323197509130015

工作单位：农业农村部食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杨凌）

邮 编：712100

职 务：常务副主任 职称: 教授

固定电话：029-87091575 移动电话：15229020669

传 真：029-87091917

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

方共同恪守：

一、乙方承担的任务及工作要求

（一）抽检监测食品种类:

具体食品安全抽检监测的品种及项目详见：《陕西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5 年全省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的通知》

（陕市监发[2025]59 号）。



（二）抽检监测对象: 根据 2025 年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监督抽检安排及相关要求。

（三）监督抽检要求：依据《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

和《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规范》等相关要求，由乙方完成监督

抽检样品的采集、确认以及检验工作，按时上报检验结果及相关

结果分析，并对监督抽检工作负责。

（四）抽检监测结果: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项目严格依据陕市

监发[2025]59 号文件附件中指定方法进行检验、判定或研判，

并出具报告。所有抽样检验结果按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

监测工作规范》相关要求通过“新国抽信息系统”报送。

（五）抽检检验时间及结果报送时限要求：

本项目起止时间为：2025 年 3月至 2025 年 12 月 20 日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的结果为不合格或存在问题的，承检机构

应当在检验结论作出后 2 个工作日内，将不合格或问题样品检验

报告及《陕西省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告知书》、《陕西省食品安全抽

样检验抽样单》、《陕西省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等有关

材料上传至“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管理系统”。检验结结果为

合格的，承检机构应当在检验结论做出后 10 个工作日内报送检

验结论。所有抽样检检结果应当在陕西省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任务

委托书规定的有效日期前完成报送。

（六）项目验收方式：用抽样检验数据审阅的方式，由甲方

对乙方抽样检检工作完成进度、检验结果和检验报告的规范性进



行审查验收。

二、甲方承担的任务

（一）负责工作任务的下达和资金的及时拨付。

（二）拨款（玖拾贰万柒仟壹佰元整）（￥92.71 万元），一

次性支付。

（三）提供监督抽检工作所需相关文书。

（四）对乙方的监督抽检工作质量进行考核。

（五）对乙方完成任务情况进行验收。

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确保具备所承担抽检监测任务涉及食品以及检验项目

的检验能力和相关资质（非标准检验方法除外），能够对检验结

论进行准确判定，未经甲方批准，不得分包检验任务。

（二）具备保证完成监督抽检任务所需的仪器设备、实验室

环境、技术人员等工作条件。

（三）按照甲方要求，及时完成指定抽样地点、抽检单位类

型的样品采集工作。

（四）拥有安全有效的试验室信息化管理系统和信息分析汇

总人员，保证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数据上报工作。

（五）如实上报样品信息、检验结果和抽检监测工作总结报

告。认真总结和分析抽检监测工作，并对检验工作负责，确保所

承担的抽样、检验等相关工作科学、公正、准确。检验过程中发

现被检样品存在严重安全问题的，或检验出现明显异常情况的



（如食品中检出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可能危及人体健康的重要

安全问题、以及其他重大异常情况等），应当在发现问题并确认

无误后 12 小时内将有关情况向甲方报告。

（六）严格遵守甲方关于监督抽检工作各环节的时间进度安

排，及时将检验报告和规定的材料及有关情况报送甲方。对于无

法按时上报的情况要事先向甲方书面说明情况。

（七）积极参与省局组织的食品安全问题分析研判、抽检监

测分析报告、消费提示和风险解析编制工作。7 月 31 日前报上

半年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分析报告，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报全年

抽检监测分析报告。围绕承检产品，全年编撰并采纳消费提示不

低于 4 篇，上报食品安全风险解析不低于 2 篇。

（八）按财政厅和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经费使用的各

项规定进行资金的管理，严格按预算开支范围列支，专款专用，

提高资金使用有效性。

（九）接受甲方对省级监督抽检工作质量的监督检查和考核。

（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督抽检工作有关

纪律要求。

（1）不得在开展抽样工作前事先通知被监督抽检食品生产

经营单位；

（2）不得以承担监督抽检任务的名义向被监督抽检的食品

生产经营单位和其他单位承揽业务；在承担监督抽检任务期间，

不与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签订同类食品的有偿服务协议及其它与



本单位利益相关的工作；

（3）不得接受被监督抽检企业的馈赠，不发生利用监督抽

检工作牟取利益的其它行为。

（4）开展监督抽检工作，不得收取被监督抽检食品生产经

营单位费用；

（5）不得以各种形式利用监督抽检结果参与有偿活动，不

开展食品推荐、评比活动，不向受检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发放监督

抽检合格证书或牌匾；

（6）遵守保密纪律要求。未经甲方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

向被监督抽检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或其他单位、人员以及公众透露

任何与监督抽检任务、检验结果有关的信息。

（十一）严格按照省局有关规定处置监督抽检备份样品。

四、违约责任

（一）甲方如出现未提供监督抽检计划或未拨付相关经费等

行为，乙方可停止执行甲方提出的监督抽检任务。

（二）乙方如出现以任何形式泄露监督抽检信息以及数据的

行为，甲方将终止委托工作，停止拨付经费，乙方需退回已拨付

费用，同时承担相应的违约经济赔偿和法律责任。

（三）乙方如出现出具虚假、错误检测数据和结论的，将扣

除相应的承检费用，乙方需承担相应的违约经济赔偿和法律责任。

（四）乙方未按时完成承检工作，并未向甲方提出合理说明

的，甲方有权要求受托方退还相关经费。



（五）其他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本合同约定行为的，乙

方需依法依规承担相应责任。

五、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如需变更合同内容，应由甲乙双方

共同协商，签订补充文件。补充签订的文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附件：《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5 年全省食品安

全抽检监测计划的通知》（陕市监发[2025]59 号）

（下页为签章页）




